吴忠市公安局红寺堡区分局应急处突装备采购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
项目概况
    吴忠市公安局红寺堡区分局应急处突装备采购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中国政府采购网获取采购文件，并于2024年7月8日15点00分（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NXXL2024-0627
项目名称：吴忠市公安局红寺堡区分局应急处突装备采购项目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预算金额（元）：314000.00元（人民币）
最高限价（如有）：314000.00元（人民币）
采购需求：应急处突装备采购，具体内容包括：防抢夺抓捕防暴棍、狼牙电击抓捕器、便携式车底检查镜、手持式胡椒喷雾、便携式切割机、电动毁锁器、伞式围档等（具体内容详见磋商文件第四章 项目说明及采购需求）。
合同履行期限：交货期：合同签订后30日历天。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须满足的资格要求：
（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宁财（采）发﹝2022﹞275号；（2）《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 号）；（3）《民政部、财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4）凡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注册的中小微企业，不分政府采购项目的资金性质（含财政性资金和单位自有资金）、不分合同金额，在取得政府采购中标通知书及合同后，均可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采购合同信用融资管理办法》（宁财规发〔2021〕10号）的通知办理融资业务。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1）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其他组织许可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如已办理了多证合一，则仅需提供合证后的营业执照】，如供应商为自然人的需提供自然人身份证明；（2）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直接投标可不提供授权书，但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3）提供具有良好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承诺书（提供《资格承诺函》）；（4）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缴纳记录和税收的承诺书（提供《资格承诺函》）；（5）提供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提供《资格承诺函》）；（6）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响应供应商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 以下任一记录名单之一：①失信被执行人；②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③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同时，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查询，供应商无行贿犯罪记录方可参加投标。实际查询结果以采购人或代理机构于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日在“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结果为准。
注：（3）、(4)、（5）条款投标供应商可自行选择是否提供本承诺函，若不提供本承诺函，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采购文件资格要求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三、获取采购文件
时间：2024年6月27日至2024年7月4日，每天上午08：00至12:00，下午14:30至18:3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
[bookmark: _GoBack]地点：中国政府采购网
方式：电子下载
售价：0元
四、响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2024年7月8日15:00（北京时间）
地点：吴忠市利通区北湖花园南门口4号商网三楼
五、开启
时间：2024年7月8日15:00（北京时间）
地点：吴忠市利通区北湖花园南门口4号商网三楼
六、邀请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本次公告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发布。注：请各投标供应商在报名结束至开标前随时关注相关网站“澄清/变更”公告栏。项目有可能进行时间或内容上的调整，调整内容只在“澄清/变更”公告栏中以公告形式公示。我公司不再以其他方式通知。如因自身原因未及时关注招标公告或变更(澄清、补充等)公告从而导致投标失败，后果自行承担。
注：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将《文件下载记录表》填写完整加盖单位公章并扫描发送到824889616@qq.com。
八、凡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采购方名称：吴忠市公安局红寺堡区分局
采购方地址：吴忠市红寺堡区丹霞路与民族街交叉口东南角
联系人：常乐                 
联系方式：0953-5098916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如有）
名称：宁夏鑫隆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青铜峡市朔方街28号
联系方式：叶巧、刘倩、罗得霞    18709637773
3、项目联系方式
采购人项目联系人：常乐
电话：0953-5098916
代理机构项目联系人：叶巧、刘倩、罗得霞
电话：18709637773
                       

代理机构：宁夏鑫隆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发布日期：2024年6月27日        
